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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使基督血白流 

引子：我不再安慰！ 
作為一個基督教的傳道人，不過，我卻越來越不想說所謂「安慰」的說話。這個世界，真正

需要的是「警醒」，並能使人警醒的嚴厲和真實的說話。對於一個不知悔改，又不知死活的

世界，所謂「安慰」，很多時候就等同姑息縱容，等同粉飾太平，最終只會害了他們。作為基

督徒，我們必須認清全部真相。不錯，聖經一方面說： 
 

彼後 3:9 （上帝）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 

 
但另一面的事實卻是： 
 
 羅 9:27 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； 

賽 13:12 我必使人（剩下得救的人）比精金還少，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。 

太 7:14 （主耶穌也說）引到永生，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著的人也少。 

太 22:14 （又說）被召的人多，選上的人少。 

 
上帝決不會像某些虛偽的「慈善家」，只得十份「贈品」，就派一百張「換領券」，到頭來總有

九十人失望而回。上帝的確「不願一人沉淪，願意人人悔改得救」，天國也不可能有甚麼「限

額」；但為甚麼到最後，得救的只是少數？我們且來看看聖經中一段最「疲累」的經文： 
 

耶 25:3 從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十三年直到今日，這二十三年之內，常有耶和華的

話臨到我；我也對你們傳說，就是從早起來傳說，只是你們沒有聽從。4耶和華也從早

起來，差遣他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這裏來（只是你們沒有聽從，也沒有側耳而聽）。 

 
其實又何止「二十三年」？ 
 

耶 7:25自從你們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，直到今日，我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那裏

去，每日從早起來差遣他們。26 你們卻不聽從，不側耳而聽，竟硬著頸項行惡，比你們

列祖更甚。 

 
世界沉淪、世人滅亡，從來不是因為上帝沒說過安慰的說話，而是人只肯聽那些「軟性」柔

和的安慰話，而不肯聽從「硬性」的嚴厲的警誡話。正如猶太人自己「招認」說： 
 

賽 30:10 他們（猶太人）對先見說：不要望見不吉利的事，對先知說：不要向我們講正

直的話；要向我們說柔和的話，言虛幻的事。 

 
按今日市場導向、顧客主導的「經營理念」，既然大家都不肯、不想聽嚴厲正直的話，那我為

甚麼不如其所願，投其所好，多說些軟性的安慰話呢？但我要告訴大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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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厲的話不會有很多人想聽，甚至不少人聞而卻步，拂袖而去，但總能救得

那些願意聽的人；柔和的話，雖然很多人想聽愛聽，但最終，卻是誰也救不

了！所以，我並不安慰！我要講嚴厲的信息：莫使基督血白流！ 
 
聖經說：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」（來 9:22），又說「現在我們既靠著他（基督）的血稱

義，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」（羅 5:9），但為甚麼基督流血贖罪，對許多人來說，卻似

乎全無功效？表面原因千差萬別，但根本的原因只得一個，就是我們「使基督血白流」！至

於我們是怎樣「使基督血白流」，以致得救的人會是這麼少？以下，我將歸納為四項說明。 
 

一、藐視祂豐富的恩慈 
羅 5:20-6:4 律法本是外添的，叫過犯顯多；只是罪在哪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。就

如罪作王叫人死；照樣，恩典也藉著義作王，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。這樣，

怎麼說呢？我可以仍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斷乎不可！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

罪中活著呢？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？所以，我們藉

著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像基督藉著父的榮

耀從死裏復活一樣。 

 

羅 2:4-6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、寬容、忍耐，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？你竟

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，為自己積蓄忿怒，以致神震怒，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。他

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 

 

按基督教代死贖罪的信仰，「過犯越多，恩典更多」，以一般的「邏輯」來看是講得通的，但

卻過不了以「主體關係」為本位的基督教信仰邏輯。 

 

人（基督徒）若最終因著「無休止地故意犯罪」而被上帝放棄，須知道，使他定罪的不是某

件罪行，或罪行累加起來的數量真的過了某個「定額」，而是他根本「立心不悔改」。「祂（上

帝）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」所指的行為，不是指個別的道德行為或它們累計的數量，而

是你對基督流血贖罪之恩的回應──你是珍惜它、感謝它，還是藐視它、踐踏它？上帝將按

這個定義下的「行為」來報應你。事實上，當聖經說到「信心要加上行為」才是真信心時，

所指的行為正是這種能體現信心──主要表現為有否對別人憐憫饒恕之心──的行為，而絕

非猶太教式膚淺表面、死守律法的行為。 

 

滿心憐憫，不願一人沉淪的上帝，最終會「放棄」許多人（從挪亞洪水、所多馬焚城、出埃

及十災、曠野流浪、迦南滅族戰爭、以色列幾度亡國、猶大賣主、末世災難、到最後審判，

上帝放棄了許多人），不是祂的憐憫有限，而是許多人根本沒有或不肯領受祂的恩典，白白蹧

蹋上帝的苦心。說個比喻，就好像即使「無限的水源」也無法注滿一個「漏底」或「倒轉」

的水杯，它浪費的不只是水（恩典），更是澆水者（上帝）的苦心。問你自己（不要隨便「溫

情」），你會費心去注滿一個分明是漏底或倒轉的水杯呢？放棄是無可奈何，逼不得已的！ 

 

莫使基督血白流──誰若枉費、辜負耶穌基督流血贖罪的苦心，不真心領受祂

的恩情，上帝就會如其所願，將他所藐視的基督流血赦罪之恩收回（反正他也

藐視不稀罕），要他自己來「血債血償」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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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 
加 2:16-21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穌基督，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，

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，不因行律稱義；因為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。...

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；並且我如今

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；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我不廢掉神的恩；義若是藉

著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 

 

來 10:26-31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，若故意犯罪，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；惟有戰懼等

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憑兩三個見證人，尚且不得憐恤而

死，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，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，又褻慢施恩的聖靈，你們

想，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！因為我們知道誰說：「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」；又說：「主

要審判他的百姓。」 

 

上帝的公義與仁慈的最高典範與規模，都在「耶穌基督與祂釘十字架」上顯明出來：祂完全

公義──當主耶穌擔當世人罪孽時，上帝連祂的兒子也要棄絕，絕不隨便姑息算數。但祂也

完全仁慈──祂為了拯救我們，竟連祂的愛子也甘心捨棄了。因此，基督的寶血，就是上帝

公義、慈愛、恩典的象徵，絕對不能輕忽和踐踏。 

 

按這前設，「靠行為自救」就絕不是「盡責」的表現，而是輕看基督的死，妄圖將自己的行

為等同基督捨己的血，將祂的血視作「平常」，到頭來是枉費祂流血的恩典，這是更加對不住

祂的大罪。人能盡的最大的「責任」，其實剛剛相反，是承認自己的徹底無能，全心仰望基督

的拯救──這也正正是「信耶穌」的真正意思。 

 

任何狂妄自救的企圖，都是人所能犯的「最大的罪」，經文說「我們得知真道以後，若故意

犯罪，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」，所指的就是這種罪。所有的罪，都可靠基督的血代償赦免，唯

有「踐踏基督的血」這種罪，永遠不得赦免，因為他連用以赦免他的罪的血都拒絕了，便再

沒有可替他「贖罪的祭」了。打個比方，這就好像「一切的病」皆可醫治，唯有「不肯就醫」

這種「病」總不得醫治。 

 

前述的那種做法，你是藐視上帝的公義（以為祂可以任人得過且過、逍遙法外），而這種做

法，你就是藐視上帝的仁慈（以為祂很小器和斤斤計較，你非幹點甚麼將功補過不可）。聖

經告訴我們上帝的公義與仁慈，都超乎我們所能想象。故此，無論走向哪一個方向，以我們

小人之心來量度上帝，都是藐視上帝，以為祂的公義或慈愛「不外如是」。令人致死的罪其實

只有一種，就是不信──藐視上帝的罪！ 

 

弟兄姊妹，不要怕，你若不是故意「試探上帝」，「摸」祂忍耐的「底線」，祂是滿有恩典的。

祂是我們的慈父，不是法不容情的法官，救得的，祂總會救。我懇請大家嘗試用具體的信仰

生命，來印證這個奇妙真理──你若珍惜祂的仁慈，祂會比你想像的更加仁慈；你若藐視他

的公義，祂會比你想像的更加公義。（你若非故意試祂，祂的底線其實奇低；但你若故意試

祂，祂的祂底線又會比你想像中高。） 

 

莫使基督血白流──誰若枉費、辜負、踐踏基督流血之價值，妄圖靠任何人為

的努力來「自我拯救」或「補足」基督受死代罪的「不足」，上帝亦會如其所願

將恩典收回，要他自己來償還「血債」，試試自己拯救自己。 



 4

三、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 
林前 15:12-28 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，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

呢？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枉

然，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；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，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

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復活，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。因為死人若不復活，基督也就沒有

復活了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你們的信便是徒然，你們仍在罪裏。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

也滅亡了。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 

 

聖經只有「天國的福音」，從來沒有「人間的福音」。我們的主來到世上，不是為「改善」我

們的今生現世的「生活」，而是為拯救我們的來生，給我們復活的盼望。 

 

聖經說「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」，是甚麼意思呢？ 

 

我們常常妄想借「信耶穌」來「改善今生」，以為這就是信耶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的。若說

信了之後真的有所改善，我要告訴大家兩個事實：１、這些一般的改善，例如心境平靜、人

品改善、家庭和睦等，只是「副產品」，你可以在任何比較「健康」的社團甚至異教中找到，

卻與真正的基督信仰沒有絕對的關係，煞有介事「信耶穌」實在有點多餘可笑。２、這些改

善未必有甚麼不好，但我們若本末倒置，追求錯誤，失卻基督信仰是為拯救我們未來，給我

們復活和永生的真正本質，到頭來「得而復失」，這就比從未信過更加可憐了！ 

 

我也曾發過疑問：「只在今生有指望」，總比今生來生都沒有指望好呀？畢竟沒有甚麼「蝕底」

的呀！但大家是否知道，將來，在來到天國門口，因為被拒絕進入天國而哭得最淒厲的，會

是哪些人呢？ 

 

路 13:23-27 有一個人問他說：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麼？」耶穌對眾人說：「你們要努力

進窄門。我告訴你們，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，卻是不能。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，你們

站在外面叩門，說：『主啊，給我們開門！』他就回答說：『我不認識你們，不曉得你們

是哪裏來的！』那時，你們要說：『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，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。』

他要說：『我告訴你們，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。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，離開我去吧！』 

 

自以為是信了，又常常返教會、事奉、聽道，故此一定「得救」（雖則生前一般並不真的很在

乎），卻到死後才發現原來「不算數」，被拒諸天國門外，這實在比從未信過更加可憐！事實

上，對於這種一知半解，因而多少是「明知故犯」的人，主就講過很嚴厲的話： 

 

約 15:22-24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，他們就沒有罪；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。恨我

的，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，他們就沒有罪；但如今連

我與我的父，他們也看見也恨惡了。 

 

莫使基督血白流──誰若以為耶穌降世受苦代死只為改善他的今生，否定或輕

視基督復活並且能使我們也復活的事實，他就枉費、辜負、甚至褻瀆基督流血

之價值，上帝就會如其所願，將原本要賜給他的永生恩典收回，要他自己「血

債血償」，自己還清他的血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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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 
帖後 2:2-4 我勸你們：無論有靈、有言語、有冒我名的書信，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，不

要輕易動心，也不要驚慌。人不拘用甚麼法子，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；因為那日子以前，

必有離道反教的事，並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淪之子，顯露出來。他是抵擋主，高抬自己，

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裏，自稱是神。 

 

太 24: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『那行毀壞可憎的』站在聖地（讀這經的人須要會

意）。那時，在猶太的，應當逃到山上；在房上的，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；在田裏的，

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...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，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，沒有這樣的災難，

後來也必沒有。若不減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；只是為選民，那日子

必減少了。那時，若有人對你們說：『基督在這裏』，或說：『基督在那裏』，你們不要信！ 
 

前一種情況否定「基督復活」，這一種則否定「基督再來」，都是踐踏基督流血的價值。 

 

主耶穌在馬太 24 章中不斷提醒我們，在祂回來前，必先有各種史無前例的戰亂、天災、逼害、

最後是日月無光的「天變」，然後，祂才會從天而降。故此，這一切未完全實現以先，任何人

宣稱「天國在這裏」、「天國在那裏」──意思是「主的日子現在到了」，我們都不要信，因為

那一定是假冒的。 

 

但是，為甚麼主不可以輕輕鬆鬆，快快樂樂地回來呢？而必要降下一連串的災難和審判呢？

我們要知道，基督流血的價值正是在此！我們當回想「逾越節羔羊」的意義： 

 

出 12:2-13 「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，為一年之首。你們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：本月初十

日，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隻。...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黃昏的時候，以色列

全會眾把羊羔宰了。各家要取點血，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。當夜...

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，腳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趕緊地吃；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。因為

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是牲畜，都擊殺了，又要敗壞埃

及一切的神。我是耶和華。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；我一見這血，就越過你

們去。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，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。」  

 

出 12:29 到了半夜，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，就是從坐寶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擄囚在

監裏之人的長子，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，盡都殺了。法老和一切臣僕，並埃及眾人，夜

間都起來了。在埃及有大哀號，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。 

 

羔羊的鮮血不是用來「闢邪擋煞」的（這是異教觀念），而是用來免去上帝憤怒和公義審判

的，也是基督寶血的預表（象徵）。請記住這事實：若你是以色列人的長子，收到上帝的警

誡，原本也聽命宰了羔羊，又將血塗於門框和門楣之上；但到最後，上帝派天使進行滅命審

判的時候，你卻走出屋外，結果會跟埃及人一樣同遭擊殺，這是因為你「使羔羊的血白流」！ 

 

我們必須了解，救贖是一個「過程」，末日審判也是一個「過程」──它是上帝要建立新天新

地之前，徹底「清洗瘀血」的過程。在這過程中，上帝一定要用各種極嚴厲的方法淘汰假信

徒。審判不僅是定罪行刑，也是將真假善惡作最終判別的過程。在整個的審判過程裏，我們

全程都必須倚靠基督的保守和引導。以為草草「決志信主」就永遠得救，跟著自行其是，是

完全錯誤的觀念。信耶穌就是一生一世跟隨，不要走開半步！其中最關鍵的，是唯有緊緊貼



 6

著祂，靠祂的寶血遮蓋我們罪，我們才能躲過上帝的憤怒，正如帖前 1:10 所說： 
 

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，就是他從死裏復活的──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。 
 

請記住，向我們發怒的那位是我們的上帝──審判我們的是祂，拯救我們的也是祂！ 

 

今天，就算在基督教會之內，也充滿各種異端邪說。其中一種就是所謂「後千禧論」，意思

是主耶穌是會所謂「再來」，不過，是在人類建立相當完美的人間天國（千禧盛世）之後才施

施然回來。你只要稍稍認真讀經，便知這完全是謊話。這世界怎可能越來越好？它只會一天

比一天敗壞，一天比一天反叛上帝，直到上帝最終極的憤怒和審判臨到。 

 

教會內外，都充滿各種「可能思想」、「正面思想」、「積極思想」，以致連基督徒也很少認真面

對我們自己的罪惡無能和世界的可悲結局。關於人類未來，聖經最「樂觀」的言論是這樣的： 

 

番 2:1-3 不知羞恥的國民哪，你們應當聚集！趁命令沒有發出，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，

耶和華的烈怒未臨到你們，他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，你們應當聚集前來。世上遵守耶和

華典章的謙卑人哪，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！當尋求公義謙卑，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

可以隱藏起來。 

 

當上帝發怒審判之日，我們可以「隱藏」在哪裏呢？不就是在基督的寶血裏麼？就像當初的

以色列人藏在以羔羊之血塗上門框的房子裏一樣。唯有基督的血，可救我們逃過這一劫。 

 

莫使基督血白流──誰若以為一信耶穌就一了百了，大安旨意，不肯天天倚靠

主，靠著祂的寶血而活，甚至故意輕忽上帝的公義和話語，以為人類可以靠自

己努力改良世界，將它建成地上的天國，他就枉費、辜負、褻瀆基督贖罪的寶

血，到最後審判之日，上帝就會向他本人追討他永遠無法償還的「血債」。 
 

 

結語、口裡嚴厲，心裡仁慈 
 

基督徒必須謹記，一切刪削、扭曲耶穌基督釘十字架，捨身流血的價值和意義

的行為，都是不可饒恕的大罪！ 
 

莫使基督血白流──說話儘管嚴厲，但上帝的心腸卻是柔軟的。基督的血已為

我們流下，天父更不吝嗇祂的愛子為我們捨了。祂確確實實，不願一人沉淪，

乃願人人悔改得救。要做的祂已做了，要說的祂也「從早起來，就派祂的僕人

眾先知不斷告訴了我們了」。弟兄姊妹，你應當回應，不但接受，更要持守珍重

基督十架捨身的恩典，直到祂榮耀歸來──莫使基督血白流，不要辜負祂的一

番情義。我重複我之前說過的話，作為最後的勉勵： 
 

你若珍惜祂的仁慈，祂會比你想像的更加仁慈； 

你若藐視祂的公義，祂會比你想像的更加公義。 


